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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执行《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导致相关股东权益发生变动。《重整计划》转增股份中的 500,000,000

股公司股票已由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过户至产业

投资人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证券账户。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重整计划》的执行导致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重整产业投资

人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物流集团”）已取得并持有公司

500,000,000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后总股本的 15.20%，商

贸物流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公司原控股股东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嘉兴华控腾汇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股东、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降至 4.92%。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背景情况

2025年 11月 14日，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研股份”）及子

公司四川新航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航钛”）分别收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乌鲁木齐中院”或“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新研股份

及四川新航钛相关重整申请。2025年 11月 15日，新研股份及四川新航钛分别收到法



院送达的《决定书》，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和新疆巨臣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管理

人，管理人负责人为窦刚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8日披露的《关于法

院裁定受理公司及子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公告》。

2025年 12月 15日，新研股份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

2025年 12月 16日，公司重整期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新疆机械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和四川新航钛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重整期间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2025年 12月 16日，乌鲁木齐中院对公司和子公司出具《民事裁定书》（2025）

新 01破 244号和 245号，裁定批准公司和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

定批准的公告》。

2025年 12月 23日，公司执行《重整计划》转增的 1,794,775,108股股票已全部

完成转增，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

户。公司总股本由 1,495,645,923股增至 3,290,421,031股。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8）

根据《重整计划》，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95,645,923股为基数，按照每 10股转

增 12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1,794,775,108股。转增完成后，

新研股份总股本将增至 3,290,421,031股。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在管理人的监督下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进

行分配和处置：

1、其中 1,434,775,108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产业投资人商贸物流集团以

1.30元/股受让 500,000,000股转增股票，该部分股票自登记至产业投资人名下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新研股份股票；财务投资人及



其指定主体以 1.70元/股受让 934,775,108股转增股票，该部分股票自登记至财务投资

人及其指定持股主体名下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财务投资人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新研股份股票。

2、剩余 360,000,000股股票通过以股抵债方式清偿新研股份的债务，分配给新研

股份的债权人，股票抵债价格为 6.00元/股。

3.重整后新研股份的企业法人性质及市场主体资格保持不变，商贸物流集团成为控

股股东，持股比例约为 15.20%。

二、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转增股份过户情况

2025年 12月 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

登记确认书》，《重整计划》转增股份中的 1,434,775,108 股公司股票已于 12 月 24

日由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过户至重整产业投资人

和财务投资人证券账户，股份性质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股数

（股）
持股比例（%） 持股股数（股） 持股比例（%）

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
0 0 500,000,000 15.2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外贸信托-玄武 4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 0 80,000,000 2.43

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0 0 25,000,000 0.76

天津信研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0 30,000,000 0.91

青岛弘华私募基金管理有 0 0 40,000,000 1.22



限公司-青岛泓祺壹号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北京众年德胜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
0 0 30,000,000 0.91

北京众年德胜信息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0 0 75,000,000 2.28

广州海纳创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0 10,000,000 0.30

新疆鑫聚恒昌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 30,000,000 0.91

广东金秋创闻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0 150,000,000 4.56

芜湖长澈项目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0 136,000,000 4.13

北京雅裕春芽科技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
0 0 40,000,000 1.22

新余市焕能信航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 134,000,000 4.07

天津市松正电动汽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0 0 20,000,000 0.61

青岛鲁创智研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 50,000,000 1.52

北京乾和大有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0 0 44,775,108 1.36



北京大有瑞丰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0 0 40,000,000 1.22

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股东（不参与本次重整计划的股份划转）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嘉兴华控腾汇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8,148,293 8.57 128,148,293 3.89

华控成长（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37,950 0.32 4,837,950 0.15

嘉兴华控永拓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596,654 1.71 25,596,654 0.78

青海华控科技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3,225,300 0.22 3,225,300 0.10

注：①上表股东中，嘉兴华控腾汇、华控成长、华控永拓、青海华控为同一控制人下的关联股东，为一致行

动关系，合计持股比例占本次权益变动前新研股份总股本的 10.82%，因执行《重整计划》，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占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研股份总股本的 4.92%。

②各财务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0 0 500,000,000 15.20

注：本次股份变动后，除产业投资人商贸物流集团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股东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超过公司

权益变动后总股本 5%以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商贸物流集团持有公司 5亿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



重整计划实施后总股本的 15.20%，商贸物流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因持有商贸物流集团 93.82%股权，成为上

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其他说明

根据有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新控股股东商贸物流集团、原控股股东嘉兴华控腾

汇及一致行动人应就本次股权变动事项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证券时报》，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5日


